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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山区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调查报告（公示版） 
 

2024 年 1 月 16 日，位于霞山区湖光路鸭栏桥附近的湛江正

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以下称“霞山

区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1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

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15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区领导高度重视，常务副市长黄明忠，

霞山区委书记聂兵、区长吴王铭等领导分别作出指示批示，要

求做好死者亲属抚恤工作，依法彻查原因，严肃追究责任，同

时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对全区类似安全隐患进行大排查大整

治。1 月 17 日，市安委办对该起事故进行挂牌督办。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有关规定，1 月 17 日，霞山区人民政府依法授权霞

山区应急管理局（区安委办）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区安委办

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林智伟任组长，区纪委监

委、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区农业农

村局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霞山区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1·1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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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阅资料、人员问询、调查取证和

检测鉴定，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

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总

结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经调查认定，霞山区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16”一

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生物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01 月 18 日，曾用名：湛江市霞山区正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湛江市麻章区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80369975813X7，法定代表人：蒋某清（持股

5%），主要负责人：刘某亮（持股 95%），注册地址：湛江市官

渡工业园 C 区恒业路（A 车间）部分厂房；湛江市坡头区官渡

工业园宝业路 3 号车间东南部分之一（一照多址）。经营范围的

许可项目包括：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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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物农药技术

研发；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

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饲料生产；肥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

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注册资本：100 万。营业期限 ：2010-01-18 至 

2030-01-18。霞山区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湛江正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事发地霞山区湖光路鸭栏桥附近的厂房地

址之一。1·16 事故的死者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共有 22 名左右工作人员，公司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

组，刘某亮任组长，安全生产管理由刘某亮兼职负责，该公司

向事故调查组提供了全员安全培训试卷（20 份）、员工教育培

训记录表（8 张签到表）、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全标准

化管理体系第一部分的安全管理程序文件和第二部分的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一）（二）（三）、《关于成立公司安环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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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台账（1 张）、《关于成立安全

生产领导小组的通知》（1 张）、对辊挤压造粒机安全操作及保

养规程（2 张）、颗粒生产标准操作规程（1 张）、干燥岗位标准

操作规程（1 张）和包装岗位标准操作规程（1 张）等资料，但

该公司未能提供员工参加与设备维修保养有关的安全生产培训

资料。该公司未能按要求向事故调查组提交本公司落实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和事故隐患治理制度的相关

资料。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12 月，因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在坡头官

渡工业区内投资建设了新工厂，该公司停用了广东省湛江食品

进出口公司石头三鸟场内的（鱼虾）养殖底质改良剂生产线

（工厂称“底改线”），但是该公司在旧厂区内留下了颗粒机等

旧设备等待转让。 

为了做好旧设备的转让前的维护保养工作，2024 年 1 月 16

日 8 时许，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曹某森安排

兰某军和邓某贵对压颗粒车间拟出售的生产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用刷子和铁锤清理压颗粒机和搅拌机外壳铁锈、清理传送带

边缘铁锈），10 时许，曹某森叫兰某军出来大门口帮忙搬运货

物，留下邓某贵单独在车间生产线维护保养设备。过了 15 分钟

左右，曹某森和兰某军搬完货物，曹某森叫兰某军做点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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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曹某森进入车间内部进行巡查，在到达颗粒机时，发现邓

某贵右腿是跪在地上（半跪着），左手撑着设备，脑袋歪着，曹

某森以为邓某贵在看什么，就过去拍了一下邓某贵的后背，然

后看到了邓某贵的右手（戴着手套）已经被传送带的齿轮卷进

去，右手的皮已经被拉开，机器处于停止状态（卡停状态）。曹

某森立马跑到开关那里关上开关和同时拨打 120，并叫上其他

员工进来一起到邓某贵那里，用刀具把传送带剪断，同时曹某

森给公司负责人刘某亮打电话告诉事故情况。11 时 02 分，湛江

市 120 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进行派诊，11 时 05 分，湛江市第

四人民医院进行出车，11 时 15 分，120 到达现场就行抢救，12

时 11 分，邓某贵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根据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现场勘验检查

工作记录》（湛霞公（刑）勘〔2024〕76 号），2024 年 1 月 17

日 1 时许，公安部门勘验人员开始现场勘察，事故现场位于广

东省湛江市霞山区食出石头三鸟场。湖光路是一条东北—西南

走向的道路，食出石头三鸟场位于湖光路的北侧，其南侧则是

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侧是新鸿全汽车修理厂，西侧是

湖。 

中心现场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食出石头三鸟场动保产

品厂房内。食出石头三鸟场动保产品厂房设在东墙南侧，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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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生产区与生活区。死者在生产区域维修粉筛机。为了救人

已将分筛机的传送带割断。在传送带西北侧地面上遗留死者事

发时穿着的衣服：一件长袖外套（右袖外套（右袖有破损），一

件蓝色西裤（左腿裤有破损），一件黑红色条纹短 T 恤（右袖有

破损），黑色皮带一条。在公安部门勘验人员到达现场时，死者

邓某贵的尸体停放在动保产品厂房内的地上，头部朝北，脚朝

南。死者身上已被家属穿上寿衣：内穿三件长袖上衣（白色、

黑色、蓝色），脚穿一双黑色布鞋，身长约 172 厘米，足长 25

厘米。 

1 月 17 日上午 10 时许，事故调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勘察，发

现事发地没有安全警示标识、没有相关的机械设备操作规程没

有上墙等情况。 

该厂房车间视频监控设备年久失修，处于损坏状态，没有

寻找得到相关的事发时的现场监控情况。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

计标准》（GB/T6721）规定，经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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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生产经营单位事故应急处置经过 

10 时许，曹某森发现邓某贵出事后，曹某森立马跑到开关

那里关上开关和同时拨打 120，并叫上其他员工进来一起到邓

某贵那里，用刀具把传送带剪断，同时曹某森给公司负责人刘

某亮打电话告诉事故情况。11 时 02 分，湛江市 120 紧急医疗救

援指挥中心进行派诊，11 时 05 分，湛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出

车，11 时 15 分，120 到达现场就行抢救，12 时 11 分，邓某贵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其他单位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湛江市霞山区应急管理局、公安等部门接到

报告后快速反应，及时上报事故信息。湛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120 医护人员及时到达现场并全力救治伤员。本次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各部门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安全有序，信息

报送及时。本次事故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信息发布及时，

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发

生。 

三、事故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论证作出以下事故原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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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一）事故原因分析 

1. 邓某贵的死亡原因分析 

（1）2024 年 1 月 16 日，湛江市霞山区雾-多云，东风 5

级，全天气温 18℃-22℃，相对湿度 86%，紫外线弱，空气质

量 38。当天没有强风强降雨及其他灾害性天气。本次事故可排

除自然灾害因素所致。 

（2）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现场勘验资料和对有关人员的询

问资料，暂未发现事故与有人涉嫌故意伤害有关。 

（3）根据湛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邓某贵的死亡推断：右上肢机器绞榨伤并失血性

休克，直接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根本死亡原因：被机器绞

烂右上肢。 

（4）综合以上 3 点，事故调查组认为已经足以认定邓某贵

因机械伤害致失血性休克是导致邓某贵死亡的直接原因。 

2.事故直接原因 

正海生物公司员工邓某贵安全意识淡薄，在对压颗粒车间

生产线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时，冒险对机器的传送带底部进行除

锈清灰作业，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 

3.事故的间接原因 

（1）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正海生物公司对机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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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培训不到位，对维护保养机械设备作业缺乏专门的安全教

育。 

（2）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不全。正海生物公司在易发机械卷

入、轧压、碾压、剪切等机械伤害的作业地点未设置“当心机

械伤人”等安全警示标志；设备维修未设置“正在维修、禁止合

闸”、“设备停电检维修”等作业牌。 

（3）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正海生物公司对作业现场的交

叉作业缺乏协调指导和安全管控，未能有效落实岗位安全操作

规程，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现场和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三

违”行为（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和事故隐

患。 

（4）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正海生物公司安装皮带机

时，未严格依照《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设置滚筒安全防护装

置；维护清扫作业的制度未落实、安全监护未落实。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该单位未通过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

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违反了《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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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2。未在易发机械卷

入、轧压、碾压、剪切等机械伤害的作业地点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设备维修未设置安全警示作业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3 。未能完全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和事故隐患治理制度，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5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6 。维护

清扫作业的制度未落实、安全监护未落实，违反《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14784-2013）中的“4.3 使用和维护阶段”的有

关规定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

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

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

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7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14784-2013）4.3 使用和维护阶段 

 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参照下述提示，制定设备使用的规章制度： 

… 

g）输送机在运转中的检查和调整作业应在有防护装置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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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监管部门 

本次事故的发生地点为湛江市霞山区湖光路鸭栏桥附近的

市国资委下属企业的广东省湛江食出石头三鸟场内的霞山区湛

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旧厂房内，该公司已于 2023 年 2 月搬

迁到坡头区的新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公司的招牌也于 2023 年 2

月前拆除。在搬迁前湛江市霞山区科工贸和信息化局有到该企

业开展安全生产有关的检查工作。该厂区位于湛江市霞山区建

设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街道办已经按照安全生产的工作要求，

结合政府所配置的人力物力开展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在 2023

年，对辖区内的 243 家企业进行了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283

处，其中重大安全隐患 22 处，并及时整改完毕。在本次事故中

未发现有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存在失职渎职的情况。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的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1.邓某贵，男，汉族，55 岁，湖南省永州市人，湛江正海

 

 
h）严禁在输送机运行时对拉紧滚筒进行人工手动加油。 

i) 对输送机没有防护装置的部位进行检查、调整、维护和清扫等作业，应在输送机停车并关闭驱动装置后

进行。如果不得不在无防护装置的运转部位进行维修，应有一个人守护着在工作的人员。该人应熟悉在意外情况

下采取何种措施，并应站立在靠近一个随时可以停二的装置旁边。 

r) 所有的起动操作应由经过考核并持有上岗证的人员执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随意操作或干扰输送机的正

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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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普通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岗位安全操

作规程，违反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设施安全管

理制度》（4.6 设备操作维护保养管理，4.6.1.2 操作工对本岗位

的设备要做到“四懂（懂原理、懂结构、懂性能、懂用途）三

会（会使用、会维护保养、会排除故障）”，严格遵守安全操作

规程。特殊设备需持证操作（配电、电梯、升降机和运输设备

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8。进入设备进行检维修和保养前未设置有效防止电气设备启

动的隔离防护设施，违反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检维

修安全管理制度》（4.1.5 检修现场设立相应的安全标志、4.1.9

检修前准备与检查），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因在事故

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2.刘某亮，男，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未有效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管理制度，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不到位，未督促消除维修保养前的安全隐患，未安排

专人进行现场监护，未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未组

织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未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五）、（七）项规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

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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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这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湛江市霞山区应急管理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处理。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1.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维修保

养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严，未通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知悉自身

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1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11。未在易发机械卷入、轧压、

碾压、剪切等机械伤害的作业地点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设备维

修未设置安全警示作业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未能完全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和事故隐患治理制度，违反了《中华人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

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

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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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13《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14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15 。维护清扫作业的

制度未落实、安全监护未落实，违反《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

（GB14784-2013）中的“4.3 使用和维护阶段”的有关规定

16。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湛江市霞山区应急管理

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处理。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生产法制意识、责任意识淡薄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没有对《中华人民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

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

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

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6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14784-2013）4.3 使用和维护阶段 

 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参照下述提示，制定设备使用的规章制度： 

… 

g）输送机在运转中的检查和调整作业应在有防护装置的情况下进行。 

h）严禁在输送机运行时对拉紧滚筒进行人工手动加油。 

i) 对输送机没有防护装置的部位进行检查、调整、维护和清扫等作业，应在输送机停车并关闭驱动装置后

进行。如果不得不在无防护装置的运转部位进行维修，应有一个人守护着在工作的人员。该人应熟悉在意外情况

下采取何种措施，并应站立在靠近一个随时可以停二的装置旁边。 

r) 所有的起动操作应由经过考核并持有上岗证的人员执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随意操作或干扰输送机的正

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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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进行学

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安

全生产保障等有关规定没有认知，没有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

职责。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操作规程。 

（二）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严重不足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对作业环境的安全风险进行

辨识和采取有效管控措施，作业现场安全设施缺失；对机械设

备操作的安全风险辨识认识不足和缺乏有效规范的管理；没有

依法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日常安全培训流于形式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安全培训流于形式，对员

工安全培训没有针对性，对于交叉作业，没有统一、协调、有

效的安全技术交底，未有效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

度。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切实增强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红线意识 

各单位各部门各有关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保持

清醒头脑，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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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坚

决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做到

铁心布置、铁面检查、铁腕执法，以铁的作风把安全生产工作

抓严、 抓细、抓实。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

到生产经营管理和各项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提高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水平，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切实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 

全区各部门、各街道、各企业要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力度，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排查隐患不打折扣、不留死角，

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不搞应付了事，实实在在地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突出重点部门、重点

部位、重点岗位、重要环节的安全隐患排查，督促好隐患整

改，并要跟踪问效，紧盯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切实彻底消除安

全隐患。 

（三）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安全管理 

湛江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要加强公司安全管理，进一步

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不断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并严格执行，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公司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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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加强公司安全管理工作，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加

强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二是

抓好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管工作，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监管和应急

救援；三是做好岗位风险辨识工作，按照规范要求对危险区域

张贴好安全警示标志；四是举一反三地做好施工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防止发生其他事故。 

附件：1.事故调查证据清单 

      2.事故调查组成员意见签名表 

 


